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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263-272号

申 请 人：宋某某等 10人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申请人宋某某等 10人对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作出的《关于宋某某等 10人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的答复》

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5月 9日

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宋某某等 10人履

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的答复》，责令被申请人重新调查处理

并将查处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宋某某等人购买了“某某广场”项目的

案涉商铺，在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及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有关单位申请公开的信息中，申请人发现“某某广场”项目商

铺存在违反规划建设的情况，遂于 2023年 8月 9日向被申请人

邮寄提交查处申请，被申请人于 2023年 8月 10日签收。2024

年 3月 28日，申请人在另案起诉被申请人不作为的案作中，通

过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得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邮寄了履职

答复。2024年 4月 16日，申请人宋某某联系快递员，拿到了案

涉《关于宋某某等 10人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的答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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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答复书”），发现快递单上未显示宋某某或其他申请

人及代理人的联系电话。经与快递员核实，因快递上没有收件

人电话，快递员无法与收件人取得联系。申请人认为，案涉

《答复书》送达程序违法。2.案涉《答复书》认定事实不清。

案涉项目规划图纸和竣工图纸并未对申请人所购买的商铺进行

划分，但是实测图纸却将规划图纸和竣工图纸原定的商铺面积

进行了分割拆零划分成了若干个格子铺，实际建设工程规划与

建筑工程规划图、施工建设图纸不符，与实际情况也不相符。

申请人的商铺从签订合同至今，并没有任何的固定界限，结合

其销售的套内面积，作为商业经营根本不能独立使用，不符合

《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的专有部分的条件，不能成为房地产买卖的标的物。案

涉项目开发商提供了虚假的规划核实与竣工验收材料，并以此

为基础为申请人等办理存在法律风险和权利瑕疵的预告登记，

导致申请人至今不能确认自己所购买的商铺位置，也无法办理

正式的房产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交的查处线索不予调查处

理，仅凭项目开发商提交的书面材料就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及行政不作为，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故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申请人宋某某等 10

人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的答复》送达程序合法。2023年 8

月 1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

后依法进行调查。经查，案涉周口某某广场项目于 2015年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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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规划局审批，有关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周口市

规划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周口市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核

实审批表》等手续齐全，不存在违规建设行为。2023年 9月 11

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申请人宋某某等 10人履行法定查处职

责申请书的答复》，当天按申请人申请书记载的地址邮寄，

2024年 3月 28日再通过邮政 EMS邮寄送达，申请人已签收。2.

被申请人对《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申请查处的事项已进

行了详尽调查，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重新调查处理，无依据。

经查，案涉项目某某广场 X#B商业楼由周口市住建局下属的豫

兴测绘队进行预测，该测绘队对案涉项目进行了分割，并预测

出每个格子铺的面积。后根据预测绘报告，由住建局办理预售

许可证，申请人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住建

局备案。在此过程中，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预测绘报告建立楼

盘表，并办理预告登记。2021年 7月，周口市国土资源调查规

划院根据预测绘报告及现场实测，出具《不动产测量报告（实

测）》。实测图及测绘报告划分若干格子铺是为后期办理产权

登记所必需，未改变规划图、竣工图的尺寸、位置、形状等任

何实质内容。案涉项目的规划图纸、竣工图纸符合规定，实测

报告和房屋分层分户实测平面图与建筑工程图纸相符。3.申请

人所称案涉商铺不是区分所有权的建筑物、无固定界限、不能

独立使用、不能成为房地产买卖标的物等，是错误理解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的基本概念和相关法律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不

是一种单纯的一般意义的不动产所有权，房屋、车位、摊位都

可以称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专有部分，商铺也如此。4.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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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反映的无法办理房产证问题不存在。案涉某某广场 X#B商业

楼已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等规定，在不动产无抵押、司法查封等限制情况下，由开

发商向业主提供销售不动产发票，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业主提

供身份证明、商品房备案合同和完税证明，即可申请办理个人

的不动产权证。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复议申请无理无据，请求

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2023年 8月 8日，申请人宋某某等 10人通过

邮政 EMS128074088XXXX向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邮寄提交《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对

“河南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在位于周口市川汇区某某路东侧某某

路南侧建设的某某广场项目中存在的违反规划建设和违法办理

不动产权登记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对申请人退铺退款。”被申

请人于 2023年 8月 10日收到后予以核查，于 2023年 9月 11

日作出《关于申请人宋某某等 10人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的

回复》，回复申请人“周口某某广场项目位于某某路东侧、某

某路南侧，2015年经原周口市规划局审批，并于当年开工建设。

经我局执法人员调查，该项目 2019年已经规划核实，没有违反

规划建设行为。” 2024 年 3 月 28 日被申请人通过邮政

EMS116046557XXXX 将案涉回复邮寄送达申请人，邮件交寄

单详细填写了寄件人姓名、地址、联系方式及收件人姓名、地

址，未填写收件人联系方式。申请人对该回复不服，向本机关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6月 24日通过电话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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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意见，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称与行政复议申请

书所述意见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履行法定责任申请书》及

邮件交寄单；2.周口市规划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 3份；3.某

某广场总平面布置图及 X#B一层平面图、二层至五层平面图；

4.某某广场 X#B、X#楼规划变更后的总平面布置图；5.某某广

场 X#B不动产测量报告；6.《履行法定责任申请答复书》邮件

交寄单、物流信息查询截图。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邮政企业对无法投递的邮件，应当退回寄件人。本案中，被申

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局在向申请人邮寄案涉回复的

邮寄单上未填写收件人联系方式，邮政企业接受该邮件后，若

因收件人信息不详细无法送达，应当及时退回寄件人。但在邮

政企业根据收件人地址及姓名能够进行送达的情况下，未填写

联系方式并不影响邮件的投递。故申请人虽未审慎填写邮件交

寄单，但采用邮寄送达案涉回复的程序并无不当。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及《周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被申请人周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工

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九条规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有权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

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根据上述

规定，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具有对违反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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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行为予以核查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申请人刘

某某等 10人申请查处的是存在违反规划建设和违法办理不动产

权登记两项行为，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仅对是否

违反规划建设行为予以核查，告知申请人对规划建设行为的查

处结果，对不动产登记行为未予以告知核查情况及核查结果，

在此情况下作出的案涉回复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

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

出行政行为：（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规定，本机

关决定：

撤销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关于宋某

某等 10人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的答复》，责令被申请人自

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作出答复。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7月 1日

抄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